
附表二 

專項運動推廣績效 給分基準表 

項目 

學生畢業後繼續從事專項運動(體育班或校隊)銜接之人數 

9人以上 7-8人 5-6人 3-4人 1-2人 

1 

學生畢業後

繼續從事專

項運動銜接

之績效 

國民小學 40 35 30 25 20 

國民中學 35 30 25 20 15 

高級中等學校 20 17 14 11 8 

項目 

有協助專

項運動社

團組成與

運作 

學校運動賽會或本府體育活動場次 

3場 2場 1場 

2 

協助運動專

項社團組成

與運作，並支

援學校運動

賽會或本府

體育活動 

國民小學 10 10 8 6 

國民中學 10 15 12 10 

高級中等學校 10 30 20 10 

項目 

協助學校推動常態性體育活動績效評鑑 

學校有相關計畫成果，且教

練積極協助 

學校有相關計畫成果，但教

練積極度待加強。 

3 

協助學校推動 SH150課間活

動等學校常態性體育活動(檢

附：學校工作計畫、行事曆、

成果照片及工作職掌等) 

20 10 



項目 

每學年研習時數 

30小時以上 26-29小時 21-25小時 18-20小時 

4 
參加運動科學研習會，且應

用於訓練工作 
20 18 16 14 

5 
每學年應參加性別平等教育

研習至少 2小時 
時數不足者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分數扣 10分 

學年度成績考核給分基準表 

項目 

學年度成績考核分數 

80分以上 
70 分以上，

未滿 80 

60分以上，

未滿 70 
未滿 60 

1 學年度成績考核給分 100 80 60 0 

 


